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圖書館平板電腦暨小筆電借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03月 27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一、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廣數位閱讀及雲端學習，

並充分利用本館電子資源，提供讀者平板電腦與小筆電借用，特訂定「國立民雄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圖書館平板電腦暨小筆電借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借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三、借用期限：每次借期 14日，可線上預約不可續借。   

四、借還程序  

(一)借用人本人或學生憑學生證親自到圖書館流通櫃台辦理借用，歸還時亦同。  

(二)借用人於借用設備時，應當場確認設備是否正常及齊全，並填寫借用單，如

有問題應立即反應，一旦攜離櫃台後，衍生問題由借用人自負責任。  

(三)歸還後設備內仍有私人檔案者，本館得不經詢問，逕行刪除。 

(四)每人限借 1台，如教師教學使用則不在此限，但限當日歸還。 

五、保管與使用  

(一)借用人應善盡保管責任，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  

(二)借用人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破解該設備之軟體等，亦不得變更系統原

始設定。  

(三)使用時請勿下載需收費或未經合法授權之軟體。 

六、逾期  

借用之設備應於借用期限內歸還，逾期未歸還者，即停止其圖書館館內相關圖書

物品借閱(用)權利；若逾期一個月以上仍未歸還者，得視同設備遺失，並依遺失

相關規定辦理。 

七、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一)借用人借用之設備發生故障等、不慎損壞、污毀等問題需送廠維修時之維修

費用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二)設備若遺失或損壞程度致無法修復時，借用人須購置同廠牌規格，功能不低

於原借用設備之新品賠償。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設備如非本人歸還，所衍生之問題由借用人自負。  

(二)遇有特殊情形，本館有權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如未依規定期限歸

還，依本要點第六點逾期方式處理。  

(三)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若因借用人之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應自行承擔法

律責任。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雄農工圖書館平板電腦暨小筆電借用單  編號： 

借用人姓名  
班 級
單 位 

 
學 號 

職 稱 
 

聯絡電話 

(手機)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應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實際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請查驗裝備 

(查驗完成

請打勾) 

借 裝備 還(請由經辦人填寫) 

 平板  

 小筆電  

 USB線  

 電源轉換器  

 保護殼(包)  
 

經辦人 借：                          還： 

註  記  

 

民雄農工圖書館平板電腦暨小筆電借用單(讀者存根)   編號： 

借用人姓名  
班 級

單 位 
 

學 號 

職 稱 
 

聯絡電話 

(手機)  
 

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應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本欄由經辦人填寫) 

請查驗裝備 

(查驗完成

請打勾) 

 

請打() 裝備 

 平板 

 小筆電 

 USB線 

 電源轉換器 

 保護殼(包) 

注意事項 

一、借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借用期限：每次借期 14日，可線上預約不可續借。   
三、借還程序  
  (一)借用人本人或學生憑學生證親自到圖書館流通櫃台辦理借用，歸還時亦同。  
  (二)借用人於借用設備時，應當場確認設備是否正常及齊全，並填寫借用單，如有問題應立即反

應，一旦攜離櫃台後，衍生問題由借用人自負責任。  
  (三)歸還後設備內仍有私人檔案者，本館得不經詢問，逕行刪除。 
  (四)每人限借 1台，如教師教學使用則不在此限，但限當日歸還。 
四、保管與使用  
  (一)借用人應善盡保管責任，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  
  (二)借用人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破解該設備之軟體等，亦不得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三)使用時請勿下載需收費或未經合法授權之軟體。 
五、逾期  
借用之設備應於借用期限內歸還，逾期未歸還者，即停止其圖書館館內相關圖書物品借閱(用)權
利；若逾期一個月以上仍未歸還者，得視同設備遺失，並依遺失相關規定辦理。 

六、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一)借用人借用之設備發生故障等、不慎損壞、污毀等問題需送廠維修時之維修費用由借用人自
行負擔  

(二)設備若遺失或損壞程度致無法修復時，借用人須購置同廠牌規格，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之
新品賠償。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設備如非本人歸還，所衍生之問題由借用人自負。  
(二)遇有特殊情形，本館有權通知借用人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如未依規定期限歸還，依本要點
第六點逾期方式處理。  

(三)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若因借用人之故意或過失導致觸犯法規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經辦人 借：                          還： 

 


